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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损害赔偿体系建设与核保险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4-09-03 | 编辑：enablesite | 【大 中 小】  

  9月1日，中国核保险共同体在北京举办“我国核损害赔偿体系建设与核保险发展”

研讨会，来自中国保监会、全国人大环资委、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核安全局、

国家能源局、国防科工局、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

国保险学会、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中电投集团、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公司以及中国

核共体25个成员公司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阐述的中国核安全观和《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保险业“新国十条”)为主线，回顾了中国核

保险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并就我国核损害赔偿体系建设、核责任立法建

设、充分发挥核共体巨灾保险功能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陈文辉强调指出，在我国核电

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核保险作为巨灾保险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核电保险保障和风险

管理、对于国家能源建设和经济发展、对于保障公众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日益发挥着

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核共体作为巨灾商业保险和再保险平台，要坚持习近平主席的核安全观，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商业保险为平台，完善核巨灾保险制度，研究建立核保险巨灾责

任准备金制度，充分发挥中国核共体的核巨灾保险职能，切实承担好为核电事故提供及

时、高效的保险赔偿责任。 

 

  陈文辉肯定了中国核共体成立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核共体这一模式经过长期

实践，被认为是适应核风险特点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为我国核能和平开发与利用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险支持，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服务我国核保险保障需

要的道路，成为保险业服务核电发展的重要平台。 

 

  陈文辉为今后中国核共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



一、不断完善核共体机制，更好的发挥保障作用；第二、为完善国家核损害赔偿体系提

供支持；第、建立核共体核损害赔偿巨灾应急管理机制；第四、不断满足核电工业更高

的保险保障需求；第五、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服务能力。 

 

  中国核共体主席李培育代表核共体致辞。李培育表示，中国核共体要贯彻落实习近

平主席的核安全观，贯彻落实陈文辉副主席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核保险的巨灾保障功

能。李培育回顾了中国核共体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十五年来，中国核共体以

“提供优质的核保险产品与服务、为国家核电发展保驾护航”为宗旨，坚持稳健、规

范、透明、高效的运作理念，在组织发展、制度建设、承保能力、保障规模、专业能力

建设、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核共体的各项运作与管理制度不断

走向完善，成员公司数量从成立时的5家增长到现在的25家，境内业务承保能力已跃居世

界第3位。 

 

  中国核共体承保的境内核电财产价值超过3000亿元，为核电企业提供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物质损失险、核责任险、核物质运输责任险的保险保障。中国核共体在专业能力

和服务水平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是国际核共体体系的重要成员，国际影响力不

断增强。今后十年是中国核电行业发展的黄金(1282.50，-4.90，-0.38%)十年，核共体愿携

手中国核电行业，为国内核电工业持续提供高效、优质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为国内核电

工业保驾护航。中国核共体将成为国家核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履行核巨灾保险职

能、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国家核责任立法建设、重大核事故应急赔偿、核巨

灾赔偿基金的建立与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论述了制定核损害赔偿法的重要

性，就核损害赔偿法的特殊性，我国建立核损害赔偿法必要性、紧迫性，国际社会建立

核损害赔偿法的历史回顾，我国核损害赔偿法的立法路径选择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论

述。 

 

  翟勇主任认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核安全观，做到核电发展和安全两不误，

从完善核立法的角度看，对核损害赔偿问题在法律层面做出适当规定具有必要性和紧迫

性，主要基于以下六点理由：一、核损害赔偿法是支撑核电“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

措；二、核损害赔偿法是规避和防范风险的需要；三、核损害赔偿法是防范群体性事件

的需要；四、制定核损害赔偿法是国际社会发展核电的通行做法；五、核损害赔偿法是

核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是对现有核安全体系的完善；六、核损害赔偿法是国际法

和开展国际核能合作的重要基础。 

 

  核损害赔偿立法建设是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在这方面的同国外核电发达国家相比有

较大差距，但相信会在今后取得更多的进展。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一司副司长赵永康、中

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李季泽总会计师、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总经理陈启明分

别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中国核共体执行机构总经理左惠强代表中国核保险共同体介绍了中国核共体十五年

发展历程和主要工作成效，对中国核共体如何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发挥中国核共体的巨灾保险功能提出了很多具体想法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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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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